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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1年度第一

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债务主体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中国能建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3 年 1

月 21 日公开发行 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债券简称：13 中能建

MTN1，债券代码：1382025，发行金额：30 亿元，发行期限：10 年，

票面利率：5.37%）（以下简称：“本期中期票据”），主承销商为中国

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银行”）和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设银行”）。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1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1 年 3

月 2 日 14:00 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6 号院召开。 

一、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公告情况 

2021 年 1 月 29 日，召集人光大银行发布了《关于召开中国能源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1年度第一次持有人

会议的公告》，载明本次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 日，召

开方式为以非现场相方式召开。此外，公告载明了相关债务融资工具

情况、本次持有人会议召开背景、参会程序、表决程序、联系方式等

事项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召开 

本次持有人会议由本期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光大银行和建设银



行负责召集，会议采取非现场的方式召开，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14:00

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6 号院召开，由嘉源律师事务所予以法律

见证。 

截至债权登记日日终（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一工作日，即 2021

年 3 月 1 日），本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 30 亿元，共有 19 个账户持

有。截至《关于召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中

期票据 2021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公告》参会登记时间的截止时

点（即 2021 年 3 月 1 日），本次会议收到 14 个账户提交的用以确认

其参会资格的债券账务资料，14 个账户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合计占

本期债券总表决权的 89.43%。 

根据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

程》及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

说明书》之规定，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具有参会资格和享有表决权的

账户为 14 户，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合计占本期债券总表决权的

89.43%,本次会议有效。 

二、本次持有人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

（一）审议议案情况 

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了《关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

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1 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议案》的一项议

案： 

议案一：关于同意中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股份的议案 

（二）会议表决情况 



根据相关会议公告，本次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

决。如无法会议现场当场表决的，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应于会议召开首

日后 3 个工作日内（即 2020 年 3 月 5 日）之前将表决回执彩色盖章

扫描件发送至光大银行，并将相关原件送达召集人。出席本次持有人

会议的 14 户债券持有人表决情况如下： 

对于议案一，同意的账户共 13 个，所持表决权占有效表决权总

额的 98.14%；弃权的账户共 1 个，所持表决权占有效表决权总额的

1.86%。 

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结果达到了本期债券融资工具总表决权数

额的 98.14%,符合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

会议规程》和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

据募集说明书》的相关规定，故议案获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三、本次持有人会议的见证 

本次持有人会议由中国能建聘请的嘉源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齐曼

律师和吕丹丹律师进行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见证律师认为，

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关

联关系、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

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、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

持有人会议规程》等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决议合

法有效。 










